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浠水县人民法院
浠水县总工会

浠法发（2019）8 号

浠水县人民法院 浠水县总工会
关于推进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的

实施意见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包社会主义思想，切实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积极运用多元化矛盾纠纷解

决机制，化解劳动争议纠纷，促进劳动关系和谐，让人民群

众有更理想的创新创业环境；整合法院和工会的工作优势，

合力预防化解劳动关系领域重大风险；发挥审判机关和工会

组织服务民生、服务群众的职能作用，建立和谐劳动关系，

优化法治蓄商环境，结合工作实际，制订如下劳动争议诉调

对接工作实施意见。

一、工作原则

坚持法治思维、促进稳定原则。针对涉及职工群众切身

利益的矛盾问题，运用法治思维与法冶方式，探索解决问题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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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本之策，更好地促进改革发展和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坚持依法维权、调解优先原则。共同建立健全并优化劳

动争议纠纷调处机制，依法及时化解劳动争议纠纷。

坚持问题导向、助力发展原则。对在典型案件处理中发

现的深昙次问题加强沟通交流，密切关注引发劳动争议的热

点难点问题，共同研究解决办法，为社会经：齐发展创造良

好的劳动司法环境。

二、建立健全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机制

设立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室。在县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挂牌设立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室。在县总工会设立调解和

法律援助工作室，甄选法律知识丰富、调解技巧熟练、工作

责任心强的律师、调解员等业务能手定期驻点值班，共同开

展劳动争议案件诉前、诉中调解和判后释法答疑等工作。县

法院应设立相对固定的劳动争议案件合议庭，选派业务能力

强、审判经验丰富、善于做调解工作的法官负责办理劳动争

议案件。凡涉劳动争议案件，县总工会可派法律顾问、工会

公职律师和劳动争议调解员，参与劳动争议案件分析，旁听

重大劳动争议案件审理，全程协助做好案件的调解工作。

建立劳动争议诉调对接联席会议制度。每半年由县法院

和县总工会分管领导牵头，轮流主持召开劳动争议诉调对接

联席会议，或根据需要召开临时会议，共商劳动争议诉调对

接工作。在联席会议上，由工会向法院通报劳动关系状况和

职工队伍稳定情况，法院向工会通报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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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热点、难点，畅通劳动争议信思通道。县法院应加强对

典型性、普遍性劳动争议案件的研究指导，共享相关数据，

编印发布劳动争议典型案例，指导基层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

纷。县法院在起草出台涉及劳动关系和职工权益保护等指导

性文件时，充分听取县总工会的意见和建议；县总工会出台

涉及耳口工切身利益或重大事项等文件时，充分听取县法院

的法律意见和建议，确保相关制度与法律精神一致。

三、完善劳动争议案件调解工作协作机制

完善劳动争议案件司法协助工作机制。落实湖北省高级

人民法院与湖北省总工会联合印发的《关于人民法院支持和

委托工会组织调解劳动争议纠纷的指导意见》(鄂高法

[2010]3 号)，县法院大力支持、依法指导县总工会组织开展

调解劳动争议纠纷工作。对工会组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自行调解达成的劳动争议调解

协议，支持工会积极督促各方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或者依法

予以司法确认；未经司法确认的，一方当事人在协议约定期

限内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仲裁。

因支付拖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事

项达成调解协议，用人单位在协议约定期限内不履行的，劳

动者可以持调解协议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法院应当依

法发出支付令。对经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和支付令，人民法

院依法强制执行。

完善法院委托工会组织调解工作机制。县法院在收到劳



·6·

动争议纠纷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到正式立案之前，可以依职

权或者经当事人同意后，委派同级工会调解组织先行调解。

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法院可以在

立案后将劳动争议案件委托同级工会组织进行调解，也可以

邀请工会组织协助进行调解。对于群体性和当地有重大影响、

疑难复杂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法院可以优先采取委托(派)

的方式由同级工会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工会调解组织可以采

取定期值班、预约调解、上门调解等方式进行，人民法院应

针对具体案情做好调解指导工作。对委派请解成功的，人民

法院依法予以司法确认；对委托调解成功的，人民法院依法

出具民事调解书。

四、切实加强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保障

加强组织领导。争取党委领导、政府重视和各方支持，

形成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工作条件。县法院和县总工会要把劳

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提上重要日程，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

领导具体抓。要搞好协调配合，细化实化工作方案，共同解

决推进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确保诉调对接制度机制尽快建成、

诉调对接工作有效运行。

成立工作专班。负责研究决定有关诉调对接工作的重大

事项、重要文件，制定诉调对接工作推进方案、年度工作计

划，督促检查诉调对接工作等。由县法院负责诉调对接工作

的业务指导、培训工作。县总工会明确专人负责与诉诟对接

工作办公室的联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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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业务能力。县总工会要加强基层劳动争议调解组织

建设，加快劳动争议调解员、法律顾问、集体协商专耳口指

导员队伍建设，形成参加诉调对接的专业化、职业化队伍。

县法院要加大对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的指导力度，可以采取联

合举办调解员培训班等形式，提升工会调解组织调处劳动争

议的水平和能力。

落实经费保障。共同争取政府部门支持，将劳动争议调

解服务纳入县政府购买社会化服务指导目录。县总工会要把

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作为履行维权服务基本职责的重要

抓手，加大工作经费投入，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参与诉调对接

工作的律师、调解员工作补助办法，安排专项经费，用于诉

调对接工作室律师值班、调解员参与案件调解等经费补助，

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诉调对接工作。

二○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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